
性，提高了全区决算编报质量。此外，我们针对过去

不少市县不重视写决算说明和填报补充资料的问题，

特别强调要完整地编报决算，要求各科、股长亲自写

决算说明，并要检查补充资料是否填列完整。使我区

1989年财政决算基本做到了内容完整，决算说明、报

表及补充资料齐全。
四、 开展竞赛，层层把关，精心汇编。为了保证

决算编制的质量，按时完成决算编制 任务，1989年我

区继续开展决算编审竞赛评比活动.我们按照财政部

《 1989年财政决算竞赛评比办法》 的规定要求，在总

结以前年度竞赛评比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1989年度决

算工作的重点要求，制定了我区1989年财 政决算竞赛

评比办法。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，开展多 种形

式的竞赛评比活动，调动了各级编制决算的积极性。

在县级决算编制期间，各地、市预算科的同志都分别

到所属县进行检查指导，尽量把问题解决 在 地、市汇

总之前，保证县级决算数字的真实准确。在地、市汇

总所属县决算时，地、市按照决算编审的通知要求、

决算表格、统一编制口径 和国 家 预算科目的有关规

定，进一步把关，对原处理不当的，予以改正调整。

在此期间 ，我们还及时收集各地决算编审的经验做法

和问题，以简报的形式，及时传真通 报各地，交 流经

验，解决问题，统一口径，为全区汇总决 算打下良好

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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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中

几项优惠政策在1990年到期以后如何处理的通知

（90）财工字第344号  1990年10月19日

各省、自治区、 直辖市、 计划单列市则政厅（局），国务院各有关部、委、局（总公司）：

为了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更新改造，结合国家的产业政策，现对国营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中几项优惠政

策在1990年到期以后如何处理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按规定在《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》 公布以前已经提足折旧的逾龄在用固定资产，1990年之前

还可继续提取折旧。这一规定从1991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执行，已提足折旧的逾龄在用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再计提折

旧和大修。这部分固定资产，应单独核算。

个别行业因逾龄设备较多，技术性能尚好，一时又无先进设备替换，需要继续使用并要求计提折旧和大修的，

应报经财政部批准后执行。

国营商贸、 金融企业已提足折旧的逾龄在用固定资产仍可在1993年底以前计提折旧和大修，从1994年 1 月 1

日起按上述规定执行。

二、财政部（87）财工字42号文规定：“个别企业实行分类折旧办法后，按分类折旧计算全年提取的折旧额

低于按财政部门原核定的综合折旧率计算提取的折旧额的，这部分差额，可由企业主管部门审查，并报同级财政

部门批准，在1990年以前，允许在成本中单独列支”。这一规定，在调整固定资产分类折旧率以前可继续执行。
三、财政部（85）财工字第242号文规定，对机械行业重点骨干企业，其产品生产 线上使 用的机器设备，从

1985年起到1990年期间，其折旧年限在国务院发布的《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》 规定的折旧年限基础

上缩短30%。考虑到机械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是生产机器设备的 “母机”厂，对其采取特殊折旧政策，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的要求，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。为此，这一规定1990年到期后仍可继续执行，待国

家对固定资产分类折旧率做出统一调整时，再做相应调整。执行上述规定的企业名单，由财政部和机电部另行下

达。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财政法规
	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中几项优惠政策在1990年到期以后如何处理的通知




